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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 日常性关联交易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在公司

会议室召开，会议由董事长曾强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到董事 7人，实

到 7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合法有效。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《关于预计 2018 年度

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按照《公司章程》

规定的表决权回避制度，董事曾强、曾松及董占龙回避表决；4票

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（二） 预计日常性关联性交易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

预计发生金额

（元） 

上年实际发生

金额(元) 

1 
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

服务有限公司 

向关联方提供注氮

气施工服务 
15,000,000.00 0.00 

2 
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

服务有限公司 

向关联方提供天然

气电站供电服务 
8,000,000.00 7,056,490.51 

3 
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

服务有限公司 

购买原材料、燃料、

动力 
15,000,000.00 

尚未完全结算 

预计金额约

8,300,000.00 

4 
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

服务有限公司 

财务资助（挂牌公

司接受的） 
30,000,000.00 1,049,511.70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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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曾强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72,000.00 72,000.00 

6 曾强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120,000.00 120,000.00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服

务有限公司 

克拉玛依市迎宾

大道 69-1106号 
有限责任公司 曾强 

曾强 

新疆巴州库尔勒

市人民东路水利

大厦一单元 2902 

自然人 - 

 

（二） 关联关系 

尤龙公司持有公司 88,200,000股，占公司 57.27%的股权，为公

司的控股股东，法定代表人为曾强。曾松为尤龙公司股东兼总经理，

持有其 0.27%的股权。董占龙为尤龙公司常务副总经理。 

曾强直接持有公司 37,800,000股，占公司 24.55%股权，通过尤

龙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6.49%的股权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曾松及

董占龙为公司董事。 

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三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根据业务需要，在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

围内，与关联方签订相关协议或合同，具体以实际情况签订的最终

协议或合同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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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1、注氮气施工服务 

注氮气施工服务的关联交易价格将参考新疆油气田市场的转包

定价。 

2、天然气电站供电 

公司为尤龙公司提供天然气电站供电服务的单价将参考公司该

类业务的平均单价，定价不会高于公司此类业务的平均价格。 

3、天然气运输 

天然气运输业务定价将参考尤龙公司此类业务的平均单价，定价

不会高于尤龙公司此类业务的平均价格。 

4、接受借款 

公司接受尤龙公司借款由于属于短期拆借，且公司将按照贷款的

基准利率向尤龙公司支付利息。 

5、房屋租赁 

房屋租赁定价依据为公司与曾强按照同类型房屋出租的平均单

价协商确定。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。

关联方未向公司收取任何额外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，对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态无不良影响，公司独立性没有因

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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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注氮气施工服务 

此项关联交易为尤龙公司对外承接的注氮气施工业务转包给公

司形成。尤龙公司与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、中石化西北局、中石

油吐哈油田分公司已有较长时间友好合作，相互都有很高的认可度。

虽然公司已经办理了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、中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

注氮气施工业务市场准入资质，但是目前还有部分油田公司未能办理

注氮气施工业务市场准入资质。因此为了不流失未办理市场准入区块

的该项业务，利用尤龙公司与其他油田分公司长期合作的优势承揽此

项业务，然后转包给公司。若取消该项关联交易公司将会失去部分该

业务的市场份额，导致公司出现经济损失，因此目前需要维持此项关

联交易。 

2、天然气电站供电 

尤龙公司在南疆油气田施工的特种作业技术服务是目前的主要

业务，该业务生产需要电力提供动力，部分施工井位有甲方的电源可

以提供动力，边缘井位没有电力管网，传统的施工使用柴油机发电提

供动力，柴油发电成本为每度电 2.00 元以上，公司的天然气发电可

以满足尤龙公司特种作业技术服务的动力需求，并大幅度降低其发电

成本，也扩大了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。故此项是必要的关联交易。 

3、天然气运输 

由于天然气运输属于危险品运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

输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06号[2004]）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

（交通部令[2005]第 9号）危险品运输需要办理“危险物品道路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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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”，目前尤龙公司已经办理了“危险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”，

可以承接危险品运输业务，而公司未能成功办理“危险物品道路运输

许可证”，无法承接危险品运输业务。且尤龙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股

东能够保障公司运输需求的稳定性，从而保证公司天然气相关业务的

稳步开展。 

4、接受借款 

公司接受关联方借款是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是公司业务发展

及日常经营的正常所需。 

5、房屋租赁 

曾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向其租赁房屋能够保证公司办公地点的

稳定性，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及行政办公。 

（二）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预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系关联方对 

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支持行为，不存在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 

利益的行为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

 

 

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2月 25日 


